
大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1、 项目名称

大理州传统村落保护专项资金

2、 立项依据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的通知》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要求，大理州在2020年6月成功申报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州（市），2021年底前完成项目实施。

3、 项目实施单位

大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4、 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《财政部办公厅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0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的通知》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要求，大理州在2020年6月申报成功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师范州（市），2021年底前完成项目实施；2021年底前制定大理州传统村落认定办法、管理办法及传统建筑、历史建筑认定办法和管理办法，完成一批传统建筑、历史建筑挂牌保护工作，开展全州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勘查认定和农村工匠培训工作，以及成立相关专家委员会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2021年底前制定大理州传统村落认定办法、管理办法及传统建筑、历史建筑认定办法和管理办法，完成一批传统建筑、历史建筑挂牌保护工作，开展全州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勘查认定和农村工匠培训工作，以及成立相关专家委员会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州财政局安排预算资金50.00万元，用于此项工作的开展。其中：委托业务费30万元，主要用于认定办法及管理办法的编制工作。办公经费20万元，主要用于开展此项工作培训费、差旅费等支出。

5、 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计划于2021年6月底前完成大理州传统村落认定办法、管理办法及传统建筑、历史建筑认定办法和管理办法的编制工作，并成立相关专家委员会。8月底前完成传统建筑、历史建筑保护挂牌工作，完成全州传统村落保护现状勘查认定。10月底前完成农村工匠培训工作。

6、 项目实施成效

按要求出台《大理白族自治州传统村落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等相关管理办法，不断加大传统村落普查力度，逐步建立州、县市传统村落名录，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州（市）实施提供制度保障，积极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。
